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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海军渊柴军冤院
本院受理原告吴鹏飞与被告柴海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 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19冤内 0621民初 2316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本公告
送达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51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本公告
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鄂
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王小喜院

本院受理原告袁占佑与被告王小喜尧杜五小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渊2019冤内 0621民初 143号民事判决书遥自本公
告送达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515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本公
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白贵明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宏润商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尧内蒙古天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和
杜霞尧倪晨熙尧刘金平尧康烨茹尧张永军尧王永飞尧鄂
尔多斯市圣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尧任永东尧刘桂梅尧
杜万山尧武永胜尧佘敏尧杜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诉讼风险提示书尧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行政
庭渊附属楼一楼七号审判庭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冯孝利尧刘凤玲尧刘艳成尧杨利生尧柳爱枝尧柳连爱院

本院受理的渊2019冤内 0207 民初 1952号原告
包头市南郊农村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冯孝

利尧刘凤玲尧刘艳成尧杨利生尧柳爱枝尧柳连爱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案的民
事起诉状副本尧举证通知书尧应诉通知书尧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尧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东二楼第五审判法庭
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候强尧姜巍尧陈腾云院

本院受理的渊2019冤内 0207民初 1968号原告包
头市南郊农村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候强尧姜
巍尧陈腾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该案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尧举证通知书尧应诉通
知书尧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尧开庭传票遥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东三楼第
八审判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包双山院

本院已受理原告通辽市科尔沁区敖力布皋李刚

农资经销处诉包双山尧 张海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内 0521民初 770号民事判
决书[一尧被告包双山尧张海峰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
内共同给付原告通辽市科尔沁区敖力布皋李刚农资

经销处欠款本金人民币 21520元袁 支付利息 8831元
渊21520元伊0.013元衣30天伊947天袁 从 2016年 3月
13日至 2018年 11月 1日冤袁本息合计 30351元曰二尧
被告包双山尧 张海峰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共同支
付原告通辽市科尔沁区敖力布皋李刚农资经销处以

欠款本金 21520元为基数袁自 2019年 1月 15至债务
实际清偿日止按月利率 0.013元计算的利息遥 案件受
理费 559元袁由被告包双山尧张海峰共同负担袁公告费
600元袁由被告包双山负担袁鉴定费 2030元由被告张
海峰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科尔沁左翼中旗
人民法院花吐古拉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包宝喜尧白玉荣院

本院已受理原告刘德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内 0521 民初
539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白玉荣尧包宝喜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 10 日内偿还原告刘德泉借款本金
25000 元袁支付利息 7000 元渊25000 元伊0.02 元伊14
个月袁 从 2018年 3月 28日至 2019年 5月 28日冤袁

本息共计 32000元遥 案件受理费 600元袁公告费 400
元袁合计 1000元袁由被告白玉荣尧包宝喜负担遥 ]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
古拉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
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赖恩和院

本院已受理原告科左中旗军华种子经销处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内 0521民初 5394号民事判决书[一尧被告赖恩和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10日内给付原告科左中旗
军华种子经销处欠款本金 1850元袁 支付利息 1776
元揖1350元伊2%伊48个月渊2015年 5月 23日至 2019
年 5月 23日冤+500元伊2%伊48个月渊2015年 6月 1
日至 2019年 6月 1日冤铱袁合计 3626元曰二尧驳回原
告科左中旗军华种子经销处其他诉讼请求遥 案件受
理费 50元袁公告费 400元袁合计 450元袁由被告赖恩
和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科尔沁左翼中旗
人民法院花吐古拉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
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石红玉院

本院已受理原告科左中旗军华种子经销处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内 0521民初 5403号民事判决书[一尧被告石红玉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10日内偿还原告科左中旗
军华种子经销处借款本金 2500元袁 支付利息 2600
元 渊2500元伊2%伊52个月袁 从 2015年 2月 10日至
2019年 6月 10日,合计 5100元冤曰二尧驳回原告科左
中旗军华种子经销处其他诉讼请求遥案件受理费 50
元袁 公告费 400元袁 合计 450元袁 由被告石红玉负
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
法院花吐古拉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石红成院

本院已受理原告科左中旗军华种子经销处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内 0521民初 5405号民事判决书[一尧被告石红成于
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科左中旗军华种子
经销处欠款本金 1275元袁支付利息 1198.50元[1275
元伊2%伊47个月 渊从 2015年 6月 26日至 2019年 6
月 26日冤]袁合计 2473.50元曰二尧驳回原告科左中旗
军华种子经销处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案件受理费 50
元袁 公告费 400元袁 合计 450元袁 由被告石红成负
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
法院花吐古拉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梁九成院

本院已受理原告科左中旗军华种子经销处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内 0521民初 5467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梁九成于本
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科左中旗军华种子经
销处欠款本金 2000元袁支付利息 1880元[2000元伊
2%伊47个月 渊从 2015年 6 月 26日至 2019年 6 月
26日冤]袁 合计 3880元遥 案件受理费 50元袁 公告费
400元袁合计 450元袁由被告梁九成负担遥 ]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
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谢俊飞院

本院受理原告梁利平诉被告谢俊飞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民初 2000号民事判决书尧民事裁定书袁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尧民事裁定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起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包达富白拉院

本院受理原告孔繁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5404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内容院一尧被告
包达富白拉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孔繁启

欠款人民币欠款本金合计 940 元人民币袁 利息
32827.36 元袁本息合计 3767.36 元曰二尧被告包达富
白拉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孔繁启自 2019
年 6月 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袁以未偿还的本金为
基数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渊本金为 940元冤遥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
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朝格图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圣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5295号民事判决
书袁判决内容院被告朝格图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
还原告内蒙古圣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欠款人民币

欠款本息合计 162750元人民币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袁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关德力根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那音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5222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内容院一尧被告
关德力根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李那音台

借款本金 10000元及利息 8200元袁本息合计 18200
元曰二尧被告关德力根于本判决书生效给付原告李
那音台以未能偿还的本金为基数自 2019年 6月 29
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遥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关尼玛院

本院受理原告包翠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5374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内容院一尧被告
关尼玛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包翠英借款

本金 12700元及利息 6604元袁 本息合计 19304元曰
二尧被告关尼玛于本判决书生效给付原告包翠英以
未能偿还的本金为基数自 2019年 4月 2日至实际
清偿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遥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管喜财院

本院受理原告长岭县太平川镇建民建材商店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2336号民事判决
书袁判决内容院一尧被告管喜财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
偿还原告长岭县太平川镇建民建材商店欠款人民

币欠款本金 24700元及利息 10374元袁 合计 35074
元曰二尧被告管喜财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
长岭县太平川镇建民建材商店自 2019年 3月 2 日
起至实际清偿日止袁以未偿还的本金按月利率 2%计
算的利息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郭景阔院

本院受理原告科左中旗顺辉摩托车修理部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5352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内
容院 被告郭景阔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科左中
旗顺辉摩托车修理部欠款人民币本息合计 6900元遥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
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胡国华院

本院受理原告任宏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5218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内容院被告胡国
华尧张洪伟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任宏达借款
本金 36000元及利息 22320元袁 本息合计 58320元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刘福贵院

本院受理原告孙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已
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内 0521
民初 5202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内容院一尧被告刘福贵
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孙廷借款本金 10300
元及利息 4326元袁本息合计 14626元曰二尧被告刘福
贵于本判决书生效给付原告孙廷以未能偿还的本

金为基数自 2019年 7月 4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月
利率 2%计算的利息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
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苗子学尧曹梅玲院

本院受理原告王福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
内 0521民初 5225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内容院一尧被告
苗子学尧曹梅玲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王福生
借款本金 10000元及利息 5700元袁 本息合计 15700
元曰二尧被告苗子学尧曹梅玲于本判决书生效后给付原
告王福生以未能偿还的本金为基数自 2019年 6 月
15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遥 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王介石院

本院受理原告科左中旗春辉化肥经销部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渊2019冤内 0521 民初 5228 号民事判决书袁
判决内容院被告王介石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
告科左中旗春辉化肥经销部欠款人民币欠款 38220
元袁利息 16230元本息合计 54430元人民币遥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
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王军尧张哈申格日乐院

本院受理原告杨景武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
内 0521民初 5227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内容院一尧被
告王军尧张哈申格日乐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
告杨景武借款本金 10000元及利息 8600元袁本息合
计 18600元曰二尧被告王军尧张哈申格日乐于本判决
书生效给付原告杨景武以未能偿还的本金为基数

自 2019年 6月 13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月利率 2%
计算的利息曰三尧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遥 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王磊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艳庆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
内 0521民初 5241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内容院一尧被
告王磊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李艳庆借款

本金 11500元及利息 6440元袁 本息合计 17940元曰
二尧被告王磊于本判决书生效给付原告李艳庆以未
能偿还的本金为基数自 2019年 5月 2日至实际清
偿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遥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杨德力根尧朱媛媛院

本院受理原告郭立军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
内 0521民初 5359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内容院一尧被告
杨德力根尧朱媛媛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郭立
军借款本金 14000 元及利息 7560 元袁 本息合计
21560元曰二尧被告杨德力根尧朱媛媛于本判决书生效
给付原告郭立军以未能偿还的本金为基数自 2019年
6月 13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日


